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文件

扬大团〔2019〕27号
  ★

关于组织开展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级本科生“第二课堂”积分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团中央、团省委推进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的相关要求，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根据《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精神的要求，决定开展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2017、2018级本科生“第二课堂”积分申报、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认定时间、对象及范围
1.时间：2019年9月2日—9月30日
2.对象：我校2017、2018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3.范围：在2019年2月15日至2019年9月2日期间参与《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及各院制定《“第二课堂”积分种类、项目要求》中的规定项目对应积分。
二、申报认定程序
1.学生申报：学生可通过PU平台手机客户端进入“学分申请”模块（或通过PU平台网页端进入“申请积分”模块）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认定证明材料。
2.学院审核：各学院参照本院修订的《“第二课堂”积分种类表、项目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证明材料齐全且真实有效的申请予以通过审核；对证明材料不全及无效的申请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到学生本人，让其及时补交、修改、更正或退换相应材料。
3.学校复核：校“第二课堂”学分管理领导小组在全校学分认证工作完成后将对各学院学生认证材料、认证过程进行抽查、复核。凡发现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工作要求
1.加强宣传。《扬州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是开展“第二课堂”积分认定工作的根本遵循，本学院修订的《“第二课堂”积分种类表、项目要求》是认定工作的直接依据。各学院要组织全体参评学生认真学习校院相关规定和政策，使学生明确“第二课堂”积分认定工作的目的、意义、标准和办法。
2.精心组织。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学院“第二课堂”工作领导小组，构建“第二课堂”学分科学认证机制，由积分认定工作小组具体实施，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确保认定工作规范、透明地开展。
联系人：柏程伟，联系电话：87977851，邮箱：tuanwei@yzu.edu.cn。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2019年9月2日





















抄送：校党委、团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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